
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

黑熊湾至石硖林区道路建设合同

采购项 日汁划编号:政采一岐山县 202300310

甲  方 :

乙  方 :

签署地点∶

签署日期 :

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

宝鸡艳阳盛开建设有限公司

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

⒛23 年 10 月 7 日



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

黑熊湾至石硖林区道路建设项目合同书

采购人 (甲方):   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

法 定 代 表 人 :   苗红军

法定注册地址:   岐山县蔡家坡镇五丈原社区红星路

成交供应商 (乙方):  宝鸡艳阳盛开建设有限公司

法 定 代 表 人 :   雷艳云

(甲 方)为实施岐山县因有五丈原林场黑熊湾至石硖林区道路建设项 目 (以

下简称
“
本项 目

”),确定宝鸡艳阳盛开建设有限公司为项目建设施工单位 ,并

接受施工单位 (乙方)提出的承担本项 目的施工、完工、验收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》等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

的原则,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合同。

一、项 目概况

项 目名称:岐山县国有五丈原林场黑熊湾至石硖林区道路建设项 目

项 目地点:瓦房沟管护站

顼 日内容:黑熊湾至石硖 0.8km林区道路硬化

二、项 目内容

黑熊湾至石硖 0.8km林 区道路建设 (包括路基础、路面硬化、路肩等 )项 目,

硬化路面宽度 3m,路面厚度 0.15m。 (详见设计方案 )

三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工日期:  ⒛23 年  10 月 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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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竣工日期:  ⒛23 年  11 月  21日

工期总天数:   钙 日历天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项 目质量标准:合格 (符合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关政策要求 )

五、合同形式及签约合同价

l、 本合同采用  固定单价、据实结算 合同形式。

2、 合同总价 (含税 )为￥:440012。 OO元 (大写:肆拾肆万零壹拾贰元 )。

六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:

(一 )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 施工作业前会同乙方进入施工现场 ,对项 目地点、范围进行确定,对施

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,使其明确掌握林区道路建设作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,对施

工安全知识进行宣传和培训,确保工程项 目顺利实施。

2、 提供项 目的设计、工程清单、技术参数。

3、 作业过程中派技术人员现场跟踪、检查、指导,发现问题及时指出,并

予以解决。对乙方不按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作业的,有权责令返工或停工,造成

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茌、积极配合乙方做好施工管理 ,督促加快工程进度,及时验收和结算,按

期拨付兑现工程款项。

(二 )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 严格按照项 目清单及质量标准要求进行施工,服从甲方指挥 ,否则造成

的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
2、 在施工过程中,不能随意停工、拖延工期,造成的损失自负并赔偿 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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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造成的损失。

3、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意识,不得在作业场地生火取暖、焚烧灌

木、随地抛丢烟头 ,严防森林火灾发生。

4、 施工作业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的要求和流程作业和管理,必须为常用

员工及重点岗位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,并要配有安全员,加强巡查检查 ,

确保生产安全,作业过程中如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故,由 乙方承担一切后果。

5、 自行解决施工作业所需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。

6、 在施工作业过程中,不得出现拖欠民工工资现象。

七、工程验收 :

¨项目作业结束后,乙方自查合格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 ,由 甲方抽调相关人员

和乙方组成验收小组,对照项 目清单内容进行检查验收,并出具验收单。

八、工程结算及付款方式 :

验收:具体以甲、乙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、设计及工程建设相关验收标准为

依据进行验收结算。

付款方式及时间:项 目完工后 ,由 甲方对项目进行完工验收,工程质量验收

合格 ,由 审计部门对项 目进行工程审计 ,并按照最终工程审计金额结算乙方工程

款。

5、 乙方须出具国家税务发票兑现工程款,税费由乙方负担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l、 乙方逾期开工、逾期完工的,每逾期一日,均应当向甲方承担合同总价

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,逾期达 30日 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2、 如项 目初次验收不合格 ,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经修改补正 ,项 目验收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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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,甲方可提出索赔或取消合同。

3、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向乙方付款,则视甲方违约,甲方向乙

方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按合同总价×0。 bO/0× 延期天数计算,违约金总数不超过合

同总价的 10%。

十、本合同书一式 肆 份,合同双方各执 贰 份。

十一、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

分。

舔五氵
甲 方(全称)∶

彳 1(公

法人 (委托代理

联 系 人 :

开户银行:岐山农行北环路分理处

lK    号: 26316301040001068

乙方 (全

司

法人 (

联 系 人 :

开户银行 :

帐  号 :

税  号 :

电  话 : 1348在508456

税   号 :12GOV阢孔 3BgzOsF

电  话 : 091⒎⒛GsgO2

签署日期:刀冫; 年 匆 月0L日 签署日飙 力 Σ;年 ~r夕 月

=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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